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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 CB(3)631/ 
16-17 號文件  
 

 《條例草案》  

立法會 CB(1)1265/ 
16-17(01)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
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只限議員參閱 ) 
 

立法會 CB(1)1393/ 
16-17(152)號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7 年 8 月 7 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11/ 
17-18(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
顧問 2017 年 8 月 7 日
的函件作出的回覆  
 

立法會 CB(1)279/ 
17-18(01)號文件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7 年 11 月 21 日致
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 CB(1)279/ 
17-18(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
顧問 2017 年 11 月 21
日函件作出的回覆  
 

(環境局在 2017 年
6 月發出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 LS80/16-17
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 
 

 
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1)327/ 
17-18(01)號文件 
 

 因應 2017 年 11 月
29 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論而須採取的跟

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327/ 
17-18(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7 年
11 月 29 日會議席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應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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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補充

資料：  
 

(a) 為何香港全面禁止象牙貿易的規定較
歐 洲 聯 盟 ("歐 盟 ")的 規 管 制 度 更嚴
格；歐盟的規管制度容許歐盟國家之

間在立法會 CB(1)327/17-18(02)號文
件第 8 段所述的指明情況下進行象牙
貿易和將象牙再出口；  

 
(b) 《條例草案》第 27 條關乎准許進行 "古

董象牙 "貿易的豁免。就此，為何香港
就 "古董象牙 "採用的定義 (即 1925年前
經加工的象牙 )較法國採用的定義 (即
1947 年前經加工的象牙 )更嚴格；  

 
(c) 香港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實施全面禁

止象牙貿易的規定後，歐盟國家任何

《公約》前象牙是否仍可進口香港；

及  
 
(d)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的相關締約方應否及如何一如聯合國

發出的相關理事會命令所指明，實施

立法管制，禁止國內的一切象牙貿易。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回應的中文本及英文
本分別於 2018 年 1 月 2 日及 1 月 5 日隨立
法 會 CB(1)408/17-18(01) 號 文 件 送 交

委員。 ) 
 

3.  法案委員會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

文的工作。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不會就《條例草案》

提出任何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主席表示，

待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2 段所述的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後，法案委員會便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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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在政府當局就尚未處理的事項提供回應

後，如有需要，可安排與政府當局舉行另一次會議。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 時 37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1 月 26 日



附件  
 
 

《 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746 – 
000929 
 

主席  致序辭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 (立法會 CB(3)631/16-17 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立法會 CB(1)1265/16-17(01)號文件 ]  

000930 – 
001259 
 

主席  
政府當局  
 

草案第 26 條    加入附表 4 
 
第 3 部    再出口  
 
6.  發出再出口許可證、延長其有效期、將
之續期及予以更改  
 
7.  再出口屬《公約》前獲得的個人或家庭
財物的附錄 I 物種的標本  
 
8.  再出口屬個人或家庭財物的附錄 II 物
種的標本  
 
9.  再出口屬《公約》前獲得的個人或家庭
財物的附錄 II 物種的標本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01300 – 
001859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關於政府當局就 2017 年 11 月 29 日會議席
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327/ 
17-18(02)號文件 )，邵議員詢問以下事宜：  
 
(a)  《條例草案》第 27 條訂定豁免條文，

准許進行 "古董象牙 "貿易。就此，為何
香 港 就 "古 董 象 牙 "採 用 的 定 義 (即
1925 年前經加工的象牙 )較法國採用的

 
 
 
 

政府當局  
(請參閱會
議 紀 要 第

2(a) 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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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定義 (即 1947 年前經加工的象牙 )更嚴
格；及  

 
(b)  為何香港全面禁止象牙貿易的規定較

歐洲聯盟 ("歐盟 ")的規管制度更嚴格；
歐盟的規管制度容許歐盟國家之間在

立 法 會 CB(1)327/17-18(02) 號 文 件

第 8 段所述的指明情況下進行象牙貿
易和將象牙再出口。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歐洲委員會通過了一份指引文件，規定

歐盟國家由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再
出口未經加工的象牙，以及確保嚴格執

行歐盟法律中有關批准歐盟國家之間

進行象牙貿易和從歐盟再出口經加工

象牙的規定；  
 
(b)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公約》")透過一套規例在歐盟實施，
該套規例稱為《歐盟野生動植物貿易規

例》，即有關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的理

事會規例第 338/97 號；  
 
(c)  《歐盟野生動植物貿易規例》一般禁止

歐盟為商業目的而進口和出口象牙，以

及歐盟國家之間為商業目的而進行象

牙貿易，但在有限的情況下，則作別

論。《公約》條文適用於大象前獲得的

《公約》前象牙，可在領有再出口證明

書的情況下再出口；  
 
(d)  香港被《公約》認定為 "主要關注 "地方

之一。政府當局必須採取果斷的行動回

應此事；及  
 
(e)  雖然香港禁止象牙貿易的步伐可能有

別於其他城市 /國家，但國際社會以限

制象牙貿易為共同目標。  
 

段 )  
 

001900 – 
003735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第 4 部    管有或控制  
 
10.  發出管有或控制許可證、延長其有效
期、將之續期及予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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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草案第 27條    修訂附表 4(更嚴格規管象
狩獵品及象牙 ) 
 
邵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採用 "1925 年前經
加工的象牙 "作為界定 "古董象牙 "的準則之
一。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為了確立某件象

牙屬古董，該象牙須已存在足夠的年期。歐

盟以理事會規例第 338/97 號生效日期前
50 年 (即 1947 年 )為界定 "古董象牙 "的準
則。香港則以《公約》生效日期前 50 年 (即
1925 年 7 月 1 日 )為界定 "古董象牙 "的準則。 
 
政府當局表示，就象牙標本進行科學測試，

以確定象牙所屬年代，是費時的過程，並會

令象牙標本受損，而該等測試須在外地實驗

室進行。另一方面，手工的精湛程度亦會是

決定經加工象牙所屬年代的證據。政府當局

在訂定古董象牙的參照日期時，曾參考海外

做法，並曾考慮保存傳統象牙雕刻工藝品及

利便執法等因素。邵議員不滿政府當局在界

定 "古董象牙 "時採用 "1925 年前經加工的象
牙 "。他關注到，在禁止象牙貿易後，如某
人所管有的象牙雕刻品獲法國認可為古董

象牙，但不獲香港認可，該人會否獲准將有

關象牙雕刻品帶進香港。  
 
邵議員及主席詢問，若香港界定 "古董象牙 "
的標準未能與國際標準看齊，可能會造成甚

麼問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內地當局所

採用的準則是距今 100 年，而美國所採用的
準則是距今 100 年或以上。政府當局認為香
港將古董象牙的參照日期設定為 1925 年
7 月 1 日，是恰當做法。  
 
9A. 管有或控制屬《公約》前標本的標本  
 
關於新訂附表 4 所訂第 9A 條的中文標題，
主 席 質 疑 定 義 詞 " 《 公 約 》 前 標

本 "("pre-Convention")的中英文版本似乎彼
此並不對應。他要求當局澄清是否須將 "屬
《公約》前標本的標本 "此一短語修訂為 "屬
《公約》前的標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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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政 府 當 局 確 認 ， 定 義 詞 "《 公 約 》 前 標
本 "("pre-Convention")的中英文版本彼此對
應。在新訂附表 4 中， "《公約》前標本 "用
作 "pre-Convention"的中文對應用語，以求
更易閱讀和理解。因此 "屬《公約》前標本
的 "對應形容詞 "pre-Convention"，而 "標本 "
則 對 應 形 容 詞 "pre-Convention"所 形 容 的
"specimens"。  
 

003736 – 
004624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草案第 28 條    修訂第 4 條 (個人或家庭
財物的涵義 ) 
 
草案第 29 條    修訂第 6 條 (對在《公約》
前獲得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出口或再出口

的豁免 ) 
 
草案第 30 條    修訂第 4 條 (個人或家庭
財物的涵義 ) 
 
草案第 31 條    修訂第 5 條 (對屬於附錄
II 物種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進口等的豁免 ) 
 
草案第 32 條    修訂第 7 條 (對在《公約》
前獲得的個人或家庭財物的出口或再出口

的豁免 ) 
 
關於草案第 28 及 30 條，政府當局解釋，就
管制管有列明物種的制度而言，《保護瀕危

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 物種的豁免 )令》(第
586A 章 )第 7 條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
於附錄 II 及 II 物種的豁免 )令》(第 586B 章 )
第 8 條所訂的豁免，亦會適用於並非個人的
個體 (例如法律實體 )。  
 
助理法律顧問指出，她早前曾要求政府當局

以書面澄清，在新訂附表 4 第 1(1)條及第
2 條標題中，英文文本 "pre-Convention"與中
文文本 "《公約》前標本 "是否不一致。助理
法律顧問進一步指出，在香港法例第 586 章
現行第 17 及 20 條中， "pre-Convention 
specimens"的中文對應用語為 "《公約》前標
本 "。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應作出修訂，使
新訂附表 4 中的定義詞 "《公約》前標
本 "("pre-Convention")的中文文本與英文文
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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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定義詞 "《公約》前
標本 "("pre-Convention")的中英文版本彼此
對應。就中文版本而言，相比於 "《公約》
前 "， "《公約》前標本 "令中文文本的行文
更流暢，因而獲採用。因此，當局選用 "《公
約》前標本 "作為 "pre-Convention"的中文對
應用語。此外，政府當局指出，由於新訂附

表 4 第 1(1)條所界定的 "《公約》前標
本 "("pre-Convention")一詞只適用於新訂附
表 4 ， 因 此 標 示 語 " 《 公 約 》 前 標

本 "("pre-Convention)"不適用於香港法例第
586 章現行第 17 及 20 條的標題，亦不會產
生混淆。  
 

004625 – 
005147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總結時表示，法案委員會已完成逐項審

議《條例草案》條文的工作。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2017 年 11 月 29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回應 (立法會 CB(1)327/17-18(02)號文件 )。  
 

 

005148 – 
011024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邵議員對香港及歐盟國家在禁止象牙貿易

方面所採取的不同做法表示關注。他詢問香

港在禁止象牙貿易方面為何一如下文所

述，採取較歐盟國家更嚴格的做法：按照建

議，香港會在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三步計劃

中的第二步禁止進口及再出口《公約》前象

牙，但歐盟則容許在指明情況下，附有再出

口證明書的《公約》前象牙可繼續在歐盟國

家之間進行貿易及從歐盟再出口。  
 
主席詢問，《公約》的相關締約方應否及如

何一如聯合國發出的相關理事會命令所指

明，實施立法管制，禁止國內的一切象牙貿

易。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a)  在 2016 年 9 月及 10 月舉行的第十七屆

《公約》締約方大會上，締約方通過決

議修訂案，建議所有締約方及非締約

方，如其司法管轄區內存在合法的本地

象牙市場，而該等市場導致獵殺大象活

動或非法象牙貿易，便應採取一切必需

的立法、規管及執法措施，力求盡快關

政府當局  
(請參閱會
議 紀 要 第

2(a) 、 (c)
及 (d)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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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  

的行動  
閉就未經加工及經加工象牙進行商業

貿易的本地市場；及  
 
(b)  被《公約》認定的 "主要關注 "地方包括

香港、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馬

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  
 
邵議員察悉，歐盟國家未有被《公約》特別

列入 "主要關注 "國家或領地的名單。鑒於與
歐盟國家相比，從香港再出口的象牙數量不

多，他質疑為何香港被認定為 "主要關注 "地
方。  
 
主席詢問，香港在 2021 年年底全面禁止象
牙貿易後，歐盟國家任何《公約》前象牙是

否仍可進口香港。  
 
政府當局詢問，香港實施逐步淘汰本地象牙

貿易的三步計劃的第二步後，會禁止進口及

再出口所有《公約》前象牙 (古董象牙除外 )。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政府當局

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主席表示，如有
委員建議，他願意統籌舉行一次非正式會議

環節，讓委員與政府當局就業界的關注交換

意見，他表示較適宜的做法是在審議《條例

草案》的範圍外處理業界的關注。主席亦表

示，委員如不信服政府當局的解釋，可就《條

例草案》的相關條文提出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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